
齐鲁工大鲁科院教字〔2025〕023 号

关于开展 2025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中期检查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了加强毕业设计(论文)过程管理，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

进展情况，发现问题，及时改进，按照《关于做好 2025 届本科

毕业生毕业设计(论文）过程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齐鲁工大

鲁科院教字〔2025〕011 号）、《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

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管理规定》（齐鲁工大鲁科院教字

〔2024〕026 号）要求，校（院）决定对 2025 届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工作进行中期检查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

4月7日—4月13日（各教学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可适当调整）

二、检查方式

1.学部（学院）普查

各学部（学院）成立中期检查组，负责本单位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的中期检查工作，对所有专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普查，

检查方式由学部（学院）根据其具体状况自行决定，并将中期检

查方式统计表（附件 1）于 4 月 6 日 12：00 前报送至实践科邮

箱，以备校（院）督导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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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校（院）检查

校（院）将组织督导专家对各学部（学院）毕业生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1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安排和组织情况。

2.题目审查情况：对题目类型、题目难度等进行审核检查，

确保论文题目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。

3.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度情况：外文翻译、文献资料查

阅情况，开题报告完成情况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进度等。

4.指导教师指导情况：指导方式和次数情况。

5.学生执行情况：学生的工作态度、纪律与出勤情况。

6.学生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、解决方案。

四、检查要求

1.各学部（学院）要严格按照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，落实

2025 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各环节规范，加强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的指导与管理，做好过程管理与质量监控，为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。

2.各指导教师应认真尽责地做好指导工作，督促学生按计划

完成各阶段任务，督促在外实训和实习的学生按时进行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，对学生设计（论文）中遇到的问题或困难应及时帮助，

并给出指导性意见。对进展较慢的学生，要给予特别关注，加强

指导和督促，保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能够顺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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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学部（学院）根据普查、学校抽查反馈意见情况，制定

整改措施进行整改，总结经验并完成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

查工作总结》，电子和纸质版于 4 月 21 日 12：00 前报教务处实

践科备案。
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教务处

2025 年 4 月 1 日


